
 
证券代码：300459        证券简称：金科文化         公告编号：2021-060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经营范围 

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

简称的议案》、《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

司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事项 

（一）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情况 

公司本次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公司中文名称由“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变更为“浙江金

科汤姆猫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英文名称由“Zhejiang Jinke Culture Industry Co., LTD.”拟变更为

“Zhejiang Jinke Tom Culture Industry Co., LTD.”。 

3、公司证券简称由“金科文化”拟变更为“汤姆猫”。 

4、公司证券代码不变更，仍为“300459”。 

上述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原因 

 



自 2017年公司完成对持有全球知名 IP品牌“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的Outfit7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Outfit7”）的并购后，公司确立了以“会说话的

汤姆猫家族”为产品品牌，以“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为核心内容开展全栖

IP 生态运营商的经营发展战略，具体表现为线上推进 IP 移动应用、动漫影视等

业务，线下布局 IP 衍生品、IP 授权业务和 IP 亲子主题乐园等业态。 

基于上述发展战略规划，公司于近年来持续聚焦以“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

IP 为核心开拓全栖 IP 产业链，战略收缩非核心业务，公司“会说话的汤姆猫家

族”IP 系列移动应用产品累计下载数量及整体活跃用户数量等业务数据持续保

持增长态势。截至 2020 年度末，公司“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系列应用在全

球范围内的累计下载量已超过 150 亿次，动漫影视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累计播放

量已超过 720 亿次。此外，公司积极布局线下布局“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衍生品、IP 授权业务和 IP 亲子主题乐园等连锁业态，目前公司已推出超过 2,000

个 SKU 的“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衍生品；已开业近 10 家“会说话的汤姆

猫家族”IP 亲子主题乐园门店。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总营业收入为

1,807,222,572.12 元，营业利润为 787,080,687.91 元；其中，主营“会说话的汤姆

猫家族”IP 业务的 Outfit7 营业收入为 1,328,781,693.94 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73.53%，营业利润为 783,034,335.09 元，占公司营业利润的 99.49%。“会说话的

汤姆猫家族”IP 相关业务已成为公司最主要、最核心的业务收入来源。 

但由于公司现有名称、证券简称均未体现上述业务特征，导致无论市场投资

者还是潜在业务合作伙伴无法精确识别公司核心业务，存在一定的信息差与认知

差。基于上述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公司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

将有利于向市场更好地传递公司聚焦“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为核心的经营

发展战略，提升市场对公司及“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的认知度，突出公司

核心 IP 资产，有利于推进公司后续业务发展。 

（三）其他说明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品牌方 Outfit7 Limited 系 Outfit7 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享有该 IP 品牌的合法权益。Outfit7 Limited 在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



 

  

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加拿大、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全球主要业

务所在国家和地区拥有“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的系列注册商标、专利、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等，其中就包括“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中的角色“汤姆猫”的文字

及形象的自有知识产权。且 Outfit7 Limited 已在中国境内取得了全类别（共 45

类）、50 个注册商标为“汤姆猫”文字的商标权，公司本次拟变更公司全称及证

券简称中含有“汤姆猫”文字，在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内，不会侵犯他

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取得了“浙江金科汤姆猫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且公司本次拟变更证券简称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核准通过，公司证券代码不变。 

（四）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本次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事项的相关议案和资料，结合公司目

前的经营发展状况、未来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对该事项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后，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本次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2）拟变更后的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能更好体现公司目前主营业务状况，

与主营业务相匹配，符合公司目前的经营发展状况及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变更理

由充分合理，不存在利用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

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事项，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事项 

根据公司目前主营业务的具体经营情况，并结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监

管要求，公司拟变更部分经营范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变更前的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凭许可证经营），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凭许可证经营），



音像制品的批发（凭许可证经营），互联网游戏经营（凭有效《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和《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经营》，文化娱乐产业投资，有色金属、文化

用品的销售，进出口业务贸易，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网络技术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游戏开发，图文设计制作，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会展服务，文艺活动的组织、策划，影视文化信息咨询，摄

影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艺术创作，主题乐园的开发、建设、经营，网络产

品、动漫产品的开发、销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及配件的销售、服务，经营性

互联网文化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后置许可）；演出经纪（后置许可）；音像制品复制

/出租/制作（后置许可）；网络文化经营（后置许可）；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办公

用品的销售；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后置许可）；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零售；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动漫游戏开发；图文设计制作；广告

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会议及展览服务；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体育保障组

织；文艺创作；游艺娱乐活动（后置许可）；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的销售；电

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教育咨询

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 

（具体变更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最终核定为准。） 

三、拟修订《公司章程》事项 

基于上述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经营范围事项，公司拟修订《公司章

程》，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维护浙江金科文化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

第一条 为维护浙江金科汤姆猫文

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股东和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

为，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



 

  

“《党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

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

章程。 

简称“《党章》”）、《中国共产党支部

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工

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

订本章程。 

2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Zhejiang Jinke Culture 

Industry Co., LTD.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浙江金科汤姆猫文化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 Zhejiang Jinke Tom 

Culture Industry Co., LTD. 

3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凭许可证经营），经

营演出及经纪业务（凭许可证经

营），音像制品的批发（凭许可证经

营），互联网游戏经营（凭有效《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增值电信

业务许可证》经营），文化娱乐产业

投资，有色金属、文化用品的销售，

进出口业务贸易，计算机软硬件的

设计、开发、销售，网络技术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游

戏开发，图文设计制作，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会

展服务，文艺活动的组织和策划，

影视文化信息咨询，摄影服务，体

育运动项目经营，艺术创作，主题

乐园的开发、建设、运营，网络产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后置许可）；演

出经纪（后置许可）；音像制品复制

/出租/制作（后置许可）；网络文化

经营（后置许可）；有色金属合金销

售；办公用品的销售；国营贸易管

理货物的进出口（后置许可）；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零售；软

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动漫游戏

开发；图文设计制作；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会议及展览服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体育保障组织；文艺创作；游艺娱

乐活动（后置许可）；玩具、动漫及

游艺用品的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具体修订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最终核定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7 月 26 日 

品、动漫产品的开发、销售，电子

产品、通讯产品及配件的销售和服

务；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公司登记

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通讯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教育咨询服务

（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

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 


